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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是科技”、“公司”）为贯彻实

施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做强做优公司主业，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拟通过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本次发行”）

的方式募集资金。公司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4,566.84万元（含本数），

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必要性

1、政策支持与技术迭代共振，促进业务发展与技术创新，使得流动资金需

求增大

随着国家战略层面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行业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以及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同时下游客户对运营类、交易类综合

解决方案的需求持续释放，行业发展呈现新的态势。为了积极应对这一行业发展

趋势，把握技术和产品结构转型升级、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发展

机遇期，进一步优化升级公司的核心业务，更好满足下游客户的强劲市场需求，

公司业务规模扩张、技术研发投入、高端产品结构优化等多个方面都需要大量的

流动资金，同时公司在技术研发以及市场拓展等多个环节中均需要合理统筹安排

资金。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将为公司注入资金活力，有效提升

公司的日常生产运营效率、增强公司的市场应变能力和对下游重要客户的供应保

障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2、巩固控股股东的控制地位，助力公司长远发展

根据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章忠灿先生与杭州巨准签署的《股份转让协

议》，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章忠灿先生同意将其所持公司 12,912,000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2%）转让给杭州巨准。根据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

章忠灿先生与杭州巨准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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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忠灿先生同意放弃其持有的公司全部剩余股份 38,73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33.97%）的表决权，放弃期限为放弃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转让方主动或被动减持完

所持全部股份之日止。上述协议转让及表决权放弃完成后，杭州巨准将拥有表决

权对应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2,912,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2%。公司的控股

股东变更为杭州巨准，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郑剑波先生。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杭州巨准，杭州巨准以现金方式

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是杭州巨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支持公司长远发展的

重要举措。本次发行完成后（按发行数量上限计算），杭州巨准直接持有公司的

股份数量将进一步增加至 35,72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10%，其对于华是

科技的控制权将得到巩固，公司将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注入

推动公司现有业务的发展，巩固在现有业务领域的竞争优势。

3、优化资本结构，改善现金流状况，提升抗风险能力

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需求日益增长。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规

模综合考虑了公司现有的资金情况、实际运营资金需求缺口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等因素，整体规模适当。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补充流动资金，将降低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财务费用，提高偿债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公司资本实力。

近年来，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也维持在较高水平。截

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余额为 2.98 亿元。经营性占款

对公司的运营资金造成了一定压力。虽然公司应收款项对手方资信情况良好，款

项不能回收的可能性较低，但考虑到未来业务规模的持续提升，因此有必要通过

股权融资募集流动资金，解决运营资金的需求。

另外，公司面临行业竞争加剧风险等各项风险因素，补充与公司业务经营相

匹配的流动资金，有助于增强公司业务发展的稳定性，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

增强财务稳健性，为长期战略落地提供资金安全垫。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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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发行注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

十三条、第四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有关规定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

适用意见第 18 号》关于募集资金运用的相关规定，具备可行性。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到位后，能够有效缓解公司业务快速发展而面临的资金需求压力，为公司核

心业务发展和竞争力提升提供必要资金储备，并能够有效改善公司资本结构，提

高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自身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2、公司具备完善的治理结构与有效的内控执行能力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与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标准的公司治理体系和较为完

善的内部控制程序。公司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也按照监管要求，制定了相关的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保管、使用、投向以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

定。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

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从而保证募集资金规范合理的使用，以防出现募集资金

使用风险。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可以有效缓解公司业务发展和技术更新所

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为公司未来经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为公司的健康、稳

定发展夯实基础；有利于公司增强资金实力，加强公司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抗风

险能力，为核心业务增长与战略布局提供资金支持，实现并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

利益，对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仍将具有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保持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财务和机构方面的独

立性。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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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相应增加，公司的资金实

力进一步增强，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

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求。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具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募集资金的使用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

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全体股东的根本利益。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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